附件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
	编制数
	2025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27　
	23　
	85%　

	经费控制情况
	2024年决算数
	2025年预算数
	2025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6.8　
	14.6　
	2.8812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
	　
	　
	　

	       其中：公车购置
	　
	　
	　

	             公车运行维护
	2.2　
	3.8　
	0　

	   2、出国经费
	　
	　
	　

	   3、公务接待
	4.6　
	10.8　
	2.8812　

	项目支出：
	1670.1315
	　
	774.092132　

	    1、业务工作经费
	　
	　
	　

	    2、运行维护经费
	　
	　
	　

	3、专项资金
（一个专项一行）
	
	
	

	文物事业发展专项
	1245.562198
	　
	296.490157　

	文化旅游体育事业发展专项
	424.569302
	
	477.601975

	公用经费
	32.617199　
	21.1　
	9.521349　

	    其中：办公费
	10.71688
	6.5　
	5.167549　

	          水费、电费、差旅费
	3.575093
	　
	　

	          会议费、培训费
	　
	　
	　

	政府采购金额
	——
	　
	　

	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5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模
（㎡）
	实际规模（㎡）
	规模控制率
	预算投资（万元）
	实际投资（万元）
	投资概算控制率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完善规章制度，加强内部控制　


说明：“项目支出”需要填报基本支出以外的所有项目支出情况，“公用经费”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附件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5年度）

	省级预算部门名称
	江永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年度预

算申请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80.93
	1178.250146
	1047.889856
	10
	90%
	9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917.629566
	其中：基本支出：273.797724

	
	政府性基金拨款：130.26029
	项目支出：774.092132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围绕县委县政府工作大局，做好文化、旅游、体育和文物等各项工作，提升全县旅游服务水平，提高全民健身素质，活化非遗、文物工作，创新文化工作。　　
	文旅深入融合，旅游工作成效明显；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惠民水平明显提高；行业执法有力，市场秩序持续稳定向好；推进健康江永，全民健身工作成效显著。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

指标
	全年免费开放接待流通人次
	≥25万人次
	39.64万人次
	5
	5
	　

	
	
	
	文化艺术培训学员
	≥3000人次
	3580人次
	5
	5
	

	
	
	
	开展、承接、举办文体活动
	≥200场
	262场
	5
	5
	

	
	
	
	完成文物普查复核与新发现数
	≥100处
	170处
	5
	5
	

	
	
	
	全年出动行政执法人员
	≥300人次　
	500余人次　
	5
	5
	　

	
	
	质量

指标
	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获奖人数
	≥5人
	6人
	5
	5
	　

	
	
	
	市青少年运动会举重比赛获奖情况
	取得名次　
	团体总分第一名　
	5
	5
	　

	
	
	时效

指标
	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98%
	5
	3
	文物工程一个工作年度内完成不了　

	
	
	成本

指标
	基本支出
	≤273.8万元
	273.8万元
	5
	5
	　

	
	
	
	项目支出
	≤774.1万元
	774.1万元
	5
	5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0亿元
	69.98亿
	5
	5
	　

	
	
	社会效

益指标
	全年文体活动惠及群众
	≥100万人次
	128.56万人次
	5
	5
	　

	
	
	
	全年接待国内游客
	≥650万人次　
	715.54万人次
	5
	5
	　

	
	
	生态效

益指标
	营造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
	良好
	良好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升
	有所提升
	持续提升
	5
	5
	　

	
	
	
	全民文化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更加深入人心
	有所促进
	大有促进
	5
	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95%
	　10
	10
	　

	总分
	100
	　97
	　


附件3

文化旅游体育事业发展专项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5年度）

	项目支

出名称
	文化旅游事业发展专项　　

	主管部门
	　　江永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实施单位
	　江永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14.04
	　477.6
	　477.6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全年文体活动不少于200场，惠及群众不少于100万人次；2.体校参赛不低于两次；3.全年出动行政执法人员不少于300人次；4.文旅体事业发展提升全民文化素养、改善景区环境。　　
	1.全年开展、承接、举办文体活动约262场，惠及群众128.56万人次；2.体校参赛省市举重比赛两次取得较好成绩；3.全年出动行政执法人员500余人次；4.文旅体事业发展提升全民文化素养、改善景区环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全年文体活动
	　≥200场
	　262场
	5
	5
	　

	
	
	
	文体活动惠及群众
	≥100万人次
	128.56万人次
	5
	5
	

	
	
	
	年出动行政执法人员
	≥300人次
	500余人次
	5
	5
	

	
	
	
	体校参赛次数
	≥2次
	2次
	5
	5
	　

	
	
	质量指标
	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获奖人数
	≥5人
	6人
	5
	5
	　

	
	
	
	市青少年运动会举重比赛获奖情况
	取得名次　
	团体总分第一名　
	5
	5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5年内
	已完成
	　10
	　10
	　

	
	
	成本指标
	项目资金
	≤477.6万元
	477.6万元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0亿元
	69.98亿元
	5
	5
	　

	
	
	社会效

益指标
	推广文旅品牌效果明显
	　明显
	　明显
	5
	5
	　

	
	
	生态效

益指标
	营造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
	　良好
	　良好
	5
	5
	　

	
	
	
	景区环境得到改善
	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升
	有所提升
	持续提升
	5
	5
	　

	
	
	
	全民文化素养提升
	有所提升
	大有提升
	5
	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95%
	5
	5
	　

	
	
	
	景区居民满意度
	　≥90%
	　95%
	5
	5
	　

	总分
	100
	　100
	　


 附件5
文化旅游体育事业发展专项
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概况
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1.机构情况
 我局共设置股室6个，即：办公室、行政许可与产业股、文体艺术股、广电新闻出版股（江永县“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化遗产股、体育健康股。2025年末，局机关共有在编干部职工23人。
2.部门职责
根据县编办核发的江永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三定方案，我局主要职责有：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版权）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版权）、文物事业发展规划并具体组织实施；起草有关地方规范性文件。
（2）指导、管理全县文学艺术事业；指导艺术创作与生产，重点扶植代表性、示范性、实验性文艺品种，推动各门类艺术的发展；管理全县性重大文化活动。
（3）拟定全县文化市场发展规划，负责对全县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及娱乐场所实行经营许可证管理，指导和监督全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负责对全县文化艺术经营活动、文化类产品网上传播进行监管；负责对从事演艺活动的机构进行监管；负责对网络游戏服务进行监管（不含网络游戏的网上出版发行前置审批）。
（4）按权限负责全县文化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版权）、文物领域的行政许可和监督；指导全县文化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版权）、印刷、网络领域的行业学会和协会工作。
（5）负责全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指导、管理社会文化事业；规划、引导公共文化产品生产；统筹安排全县重点文化设施和文化文物、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专项文化经费。
（6）承担县“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7）指导、协调和监督全县广播电视创作；协调指导广播电视事业建设和广播电视系统的对外交流，管理全县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社会公共场所电视显示屏；监督管理全县广播电视节目、全县信息网络视听节目，负责管理开办视屏点播业务；拟定全县电影放映事业的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8）负责全县广播电影电视安全播映保障体系建设，监督、检查和指导全县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工作；组织制定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应急预案，协调落实防范措施；协调重大宣传活动和重要保障期的广播电视安全播出事项。
（9）负责全县新闻出版活动（包括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监督管理；负责全县新闻单位记者证的核报、管理工作；管理全县著作权工作；处理有关版权纠纷，负责受理出版物的检测鉴定。
（10）指导全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协调、组织实施全县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普及工作，指导国家级、省级、市级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的申报、评审工作；组织协调全县性文化遗产展示活动。
（11）拟订全县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引导和促进全县文化产业发展。拟订全县动漫、游戏产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12）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对外文化交流规划，组织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拟定全市文化科技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推进文化科技信息建设。会同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对外及对港澳台的文化交流政策。
（13）会同有关单位拟订全县文化艺术教育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全县社会艺术教育和文化艺术行业职业教育。
（14）贯彻实施国家、省、市有关工作方针、政策，研究制订全县体育工作发展战略目标和事业发展规划，推行“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实施，指导开展群体体育活动，培养输送优秀体育苗子，贯彻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和国民体质监测。
（15）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文化旅游事业发展专项包括文化、非遗、旅游、体育四个大类，文化非遗旅游事业开支主要有“非遗闹元宵新春活动”、非遗民俗活动、参加湘超足球联赛永州赛区赛前展演节目、开展女书培训班、女书文化江永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编制费用、支付往年首届K歌大赛活动、知青下放江永60周年文艺演出、2022春季乡村文化旅游节部分活动尾款等，全年共计301.5万元；体育方面开支主要是体校生活补助、体校参赛活动费用、体校宿舍楼及训练房相关设备设施购买，共计费用176.1万元。
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项目安排资金情况
县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我局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414.04万元。
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25年度江永县文化旅游体育事业发展专项使用经费477.6万元，主要用于文化活动开展、宣传非遗文化、体校建设。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一是项目开展按照年初计划逐步进行，绩效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均按计划如期完成；二是专项资金使用均按照财务管理制度执行，全年做到了报账审核手续齐备，报账流程规范，财务资料完整，财务档案管理规范，无违规违纪现象发生。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我单位根据县委县政府及上级有关部门安排，主办或承办相关文旅活动。与各部门研讨确定活动方案，经上级部门审批同意后，开始组织实施活动，活动结束后按照财务管理制度进行结算，形成活动总结。
项目绩效情况
全年开展、承接、举办文体活动超额完成任务数，累计文体活动约262场，惠及群众约128.56万人次。体校带队参加的市级、省级举重运动赛事中，江永县代表队在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6人获奖；市青少年运动会举重比赛获团体总分第一名。文化旅游体育活动的开展加深了文旅体融合，促进了当地旅游发展，解决了部分村民就业问题。群众满意率达95%，景区居民满意率达95%。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文物事业发展专项支出绩效自评表
（ 2025 年度）

	项目支

出名称
	文物事业发展专项　

	主管部门
	　江永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实施单位
	　江永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14.04
	　296.5
	　296.5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文物普查复合与新发现工作，保护文物安全，促进当地文物事业的发展。
	　物普查完成170处文物复核与新发现上报；全年未发生文物安全事故；当地文物事业与文化旅游体育融合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文物巡查次数
	≤200次
	89次
	　10
	　10
	

	
	
	
	文物普查复核与新发现
	≥100处
	170处
	　10
	　10
	

	
	
	质量指标
	文物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0%
	　10
	　10
	

	
	
	时效指标
	文物保护巡查及时率
	≥75%
	90%
	　10
	　10
	

	
	
	成本指标
	项目资金
	≤296.5万元
	296.万元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促进当地旅游经济发展
	有所促进
	有所促进　
	　5
	　5
	　

	
	
	社会效

益指标
	文物本体得到保护
	得到保护
	得到保护　
	　5
	　5
	　

	
	
	
	……
	　
	　
	　
	　
	　

	
	
	生态效

益指标
	本地自然人文生态
	得到优化　
	有所优化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民群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得到提高
	有所提高　
	　10
	　10
	　

	
	
	
	……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当地居民满意度
	　≥90%
	　98%
	　10
	　10
	　

	
	
	
	……
	　
	　
	　
	　
	　

	总分
	100
	　100
	　


 附件5
文物事业发展专项
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1.机构情况
 我局共设置股室6个，即：办公室、行政许可与产业股、文体艺术股、广电新闻出版股（江永县“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化遗产股、体育健康股。2025年末，局机关共有在编干部职工23人。
2.部门职责
根据县编办核发的江永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三定方案，我局主要职责有：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版权）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版权）、文物事业发展规划并具体组织实施；起草有关地方规范性文件。
（2）指导、管理全县文学艺术事业；指导艺术创作与生产，重点扶植代表性、示范性、实验性文艺品种，推动各门类艺术的发展；管理全县性重大文化活动。
（3）拟定全县文化市场发展规划，负责对全县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及娱乐场所实行经营许可证管理，指导和监督全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负责对全县文化艺术经营活动、文化类产品网上传播进行监管；负责对从事演艺活动的机构进行监管；负责对网络游戏服务进行监管（不含网络游戏的网上出版发行前置审批）。
（4）按权限负责全县文化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版权）、文物领域的行政许可和监督；指导全县文化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版权）、印刷、网络领域的行业学会和协会工作。
（5）负责全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指导、管理社会文化事业；规划、引导公共文化产品生产；统筹安排全县重点文化设施和文化文物、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专项文化经费。
（6）承担县“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7）指导、协调和监督全县广播电视创作；协调指导广播电视事业建设和广播电视系统的对外交流，管理全县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社会公共场所电视显示屏；监督管理全县广播电视节目、全县信息网络视听节目，负责管理开办视屏点播业务；拟定全县电影放映事业的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8）负责全县广播电影电视安全播映保障体系建设，监督、检查和指导全县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工作；组织制定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应急预案，协调落实防范措施；协调重大宣传活动和重要保障期的广播电视安全播出事项。
（9）负责全县新闻出版活动（包括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监督管理；负责全县新闻单位记者证的核报、管理工作；管理全县著作权工作；处理有关版权纠纷，负责受理出版物的检测鉴定。
（10）指导全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协调、组织实施全县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普及工作，指导国家级、省级、市级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的申报、评审工作；组织协调全县性文化遗产展示活动。
（11）拟订全县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引导和促进全县文化产业发展。拟订全县动漫、游戏产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12）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对外文化交流规划，组织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拟定全市文化科技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推进文化科技信息建设。会同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对外及对港澳台的文化交流政策。
（13）会同有关单位拟订全县文化艺术教育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全县社会艺术教育和文化艺术行业职业教育。
（14）贯彻实施国家、省、市有关工作方针、政策，研究制订全县体育工作发展战略目标和事业发展规划，推行“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实施，指导开展群体体育活动，培养输送优秀体育苗子，贯彻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和国民体质监测。
（15）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文物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包括县级文物专项工作经费及国保省保修缮工程、消防工程。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安排资金情况
县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我局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414.04万元。
（二）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县级文物专项工作经费使用30万元，主要是下乡检查、普查工作等租车、文物专干培训差旅费、文保看守员工资、文物资料及宣传资料的打印等。文物项目方面主要是勾蓝瑶消防工程、上甘棠古建筑群修缮工程、勾蓝瑶寨谭盾女书音乐主题馆展览项目、欧阳绪珍宅北侧墙体改造工程，共计使用266.5万元。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项目资金管理规范，资金通过预算评审。我局在使用文物专项资金过程中，严格按照省市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相关文件要求，严格管理、使用文物保护资金，做到专款专用。一是资金使用时财政部门加强监管，相关股室、分管领导先行审核；二是需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政府主要领导审批；三是工程完工、验收之后将由财政部门进行决算；四是将由纪检部门对招投标、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检查。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同时确保资金使用的效益，使资金管理规范化、程序化。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我局根据上级要求，编制文物保护项目计划书并上报，根据批复意见修改补充完善保护方案，做好项目预算编制、预算评审、财政投资评审，申请文物保护专项资金。项目补助经费拨付到位后进行招投标，后进行施工，施工完成后组织竣工验收。
四、项目绩效情况
通过对文物保护修缮工程、消防工程的实施，避免文物的持续破损，提升旅游竞争力。同时给当地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带动旅游等经济发展，为当地政府居民收入增加；也进一步保护了珍贵文化遗产，提高人民群众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继而加大对古村保护。当地居民对保护工程满意度达到98%。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